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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民政局
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为了认真做好惠济区养老机构应对突发事件安全管理工作，

根据区民政局工作职能，结合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实际，特制定《惠

济区民政局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统领，围绕“零事故、

无伤亡、保平安”的目标，坚持“预防为主、积极处置”的方针，

尽一切努力杜绝或减少养老机构安全隐患等突发事件的发生，把

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安全、和谐



的服务环境。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原则，稳定压倒

一切的原则。

（二）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预防为主，积极处置的

原则。

（三）坚持积极主动和及时、合法、公正处理的原则。

三、工作目标

（一）通过对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服务对象进行安全、自救

自护教育，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切实提高服务人员和住院老

人的安全自我防护能力。

（二）完善风险防范制度及重大安全事故第一时间（事故发

生后2小时内）报告制度，定时定期对养老机构进行安全巡查，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确保养老机构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

四、事故应急预案

（一）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发生火灾事故时，应采取如下措施：

1.立即向119消防指挥中心报警，并报管辖街道办事处、镇

政府和民政部门。

2.迅速切断有关电源。

3.迅速疏散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



4.积极配合消防人员灭火。

5.在进行灭火的同时，应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防止火势蔓

延。

火灾事故中的“四懂、三会”：

四懂：

1.懂得消防法律法规，消防安全制度及安全操作规范。

2.懂得本单位、本岗位的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3.懂得消防设施器材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4.懂得疏散及自救逃生的知识技能。

三会：

1.会报警。

2.会使用灭火器材。

3.会组织人员逃生。

灭火器使用方法：

“拔销子、握管子、压把子、左右喷”。

（二）食物中毒事故应急预案

根据养老机构实际情况和老人特点分析可能引起老人食物

中毒的几点原因：

1.食用了带有某些病菌、细菌的食物。

2.食物保存不当或时间过长造成了食物的变质。

3.误食了残留有化学药品或农药的食物。

一旦发现食物中毒现象，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1.发现有类似食物中毒症状时，应迅速送医院诊治。

2.迅速向管辖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及食药监部门、民政部门

报告。

3.做好所食用食物取样工作，以备食药监部门检验。如是食

用养老机构外食物所致，也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取样。

4.迅速排查食用致毒食物的名单，并检查中毒人员的身体状

况。

5.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6.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诊治、调查、事故处理等工作。

（三）触电事故应急预案

如发生触电事故，应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1.发现有人触电应马上赶到现场并切断电源。

2.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人体接触伤者，应用绝缘的

物体挑开线头。

3.立即进行人工急救，并通知医务人员马上进行抢救或送医

院急救。

4.查明事故原因并记录。

（四）治安案件应急预案

1.发现老年人之间或者老年人与养老机构以外的人员发生

争吵、斗殴等现象要及时制止。如有养老机构以外的人员介入，

应先将外来人员劝离养老机构。如事态严重及时报110处理。

2.制止原则：保护老年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劝阻双方住手、



住口；将争吵或斗殴的双方或一方劝离现场；有伤员则先送伤员

去医院救治。

3.迅速报告管辖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区民政局，由管辖街

道办事处、镇政府指派相关人员协助调解。

4.工作人员在制止争吵、斗殴时，切记不能动粗，不允许恶

言相劝。

5.养老机构负责查清事件原因并记录，必要时通知家属协助

处理。

（五）老人意外事故应急预案

1.最快时间赶到病人所在现场，判断老年人的实时状态，做

第一时间的救护和保护，避免老年人受到二次伤害。

2.立即通知医务人员赶赴现场，视情况紧急处理。

3.尽快通知老年人的家属。

4.若情况危急速打急救电话120。

5.及时对此事件进行分析，如有养老机构自身原因，应立即

进行整改，避免造成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六）其它事故应急预案

1.如发生身体受到意外伤害时，应及时送伤害者到医院诊

治。

2.及时向管辖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区民政局报告。

3.迅速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并做好有关记录。

4.通知受伤害者的家属。



5.妥善处理事故。

（七）报警联络电话：

市公安局：110

市消防支队：119

市急救中心：120

区民政局值班电话：63639503

五、主要处置措施

（一）区民政局成立惠济区养老机构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应

急处置工作小组名单附后），负责预防和处置养老机构突发事件

工作。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养老机构要成立相应的应急处置

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责任。

（二）养老机构内发生突发事件后，应立即启动安全应急预

案。

（三）及时向管辖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区民政局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2小时以内），并做好稳定工作。

（四）及时成立事件调查小组，确定专人组织调查，保留第

一手资料（原始记录），保护现场或保留物样，不擅自为事故定

性。写出事故报告，分别报送管辖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区民政

局和相关部门。

（五）召开老年人以及相关人员会议，通报事件经过，并进

行安全再教育。稳定老年人情绪，做好事故后稳定和秩序维护工

作。



（六）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各自岗位，未经允许，不

得擅自发布误导信息，共同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七）认真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责任以及所产生的后果，

对照目前养老机构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整改，避免类似事件

的再次发生。



惠济区养老机构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名单

组 长： 付广喜（局长）

副组长：武新灿（副局长）、黄 胜（副局长）、

金瑞红（副局长）、李瑞霞（纪检组长）

组 员：王海燕、郭 昱、法艳霞、陈华云、岳 瀚、安 静、

王艳芳、王 豫、彭 华、常艳荣、郭燕玲、李 洁、

李 红、海 霞

惠济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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